珠海市市级高技能人才实训（培养）基地评审要求
	评审项目
	评审要求
	佐证材料
	评审方式

	单位资质
	申报单位应具有相关合法证件
	1.提供单位合法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如：法人证书复印件等。
2.其他单位提供办学许可证复印件（企业除外）。

3.场地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证明材料，如消防验收证明。
	提供文本（含图片、复印件，下同），

原件备查。

	项目情况 
	实训项目2个及以上
	提供实训项目清单及对应的教学大纲。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培养项目（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
1.培养项目5个及以上，其中技术技能类培养项目2个及以上。
2.培养项目3个及以上，其中某一技术技能类项目，在认定前近两年内已培养高级工以上达500人


	对应评审内容，提供相关佐证：

提供5个以上培养项目清单及相对应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等证明材料。

2.提供3个及以上培养项目清单及相对应的场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同时其中某一技术技能项目，认定前两年内培养500名高级工以上的证明材料，如名册（含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工种、证书级别、证书编号、发证日期等），如培养项目为为企业自主认定项目还需提供技能人才等级认定评价制度和认定过程材料。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教学场地
	具有符合实训（培养）项目要求的教学场地。（属于租赁的，认定之日起使用期限应不少于5年）
	提供教学场地有关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设施设备
	配备有满足实训（培养）项目需求的设施设备
	提供设施设备清单（含设施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设备原值、适用实训或培养项目及照片等）。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师资力量
	具有满足培养项目需要的师资力量
	提供专（兼）职教师花名册（含姓名、身份证号、职称或职业资格等级、执教项目、联系电话等）、聘用合同及教师职称或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管理人员
	设立基地管理组织架构，具有满足基地运作的管理人员
	提供基地管理组织架构
提供管理人员花名册（含姓名、性别、文化程度、所在岗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制度建设
	建立和完善基地管理制度
	提供教学管理、设备管理、安全管理、应急管理等制度清单和文本。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加分项
	具备远程教学条件
	现场演示。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已被认定为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单位
	提供人社部门的认定备案函等证明文件。
	提供文本，

原件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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